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鉴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科技”或“上市公司”）拟向中国

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实际控制的武钢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钢集团”）和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武钢集团持有的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耐材”）100%股权及马钢集团持有的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泰马钢”）40% 股权，并拟同时向武钢集团、马钢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

认可。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及交易作价尚未确定，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

值及交易作价预计将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股东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总院”）

于2020年8月26日与中国宝武签署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与中

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向其转让所持公司11,550,000股股份（截至股份转让协

议签署之日，约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5%），本次交易与中国建材总院向中国宝

武转让股份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系公司与持股5%以上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与中国建材总院向中国宝武转让股份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权预计

会发生变更，但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发生《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根本变化情形，预计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交易以及相关各方签订的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

性。 

4.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扩大业务规模，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

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截至目前，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待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的

相关内容再次召集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6.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包括但不限于：（1）本次交易涉及的标

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2）本次交易的相关资产审计、

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3）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正式方案；（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正式方案；（5）本次交易方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

中审查；（6）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正式方案；（7）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

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潘东晖            张劲松              赵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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